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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文星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以下简称“现行规划”）经湖南

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以来，在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无序扩张，

增强依法用地意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为适应镇域社会经

济发展的需要，强化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进一步优化建设用地布局，结合本镇土

地资源状况、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需要，编制《文星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2016年修订版）（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引导镇域范围内各项土地利用活动的规范性文件，是落实土地用途

管制的重要依据，是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的一项基本手段。 

《规划》以 2005年为基期年，2014年为规划修改年，2020年为目标年。 

规划范围为文星镇行政辖区内的所有土地，土地总面积 20603.82公顷。 

第一章 规划背景 

第一节 区域概况 

文星镇位于湘阴县湘江东岸，距湖南省会长沙中心城区 38 公里。北临烟波浩

渺的洞庭湖，东邻汨罗，南靠金龙新区，西抵湘江东支与鹤龙湖镇隔江相望。2015

年原文星镇、石塘乡、白泥湖乡、袁家铺镇、长康镇成建制合并设立文星镇，行政

区划调整后，文星镇辖 63个建制村，21个社区，总面积 206.04平方千米，总人口

22.30万人。 

文星镇是湘阴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定位为以先进制造业、临港产

业、物流和休闲旅游为主的特色滨湖镇。境内有长湘公路贯穿南北。 

第二节 土地利用现状 

一、土地利用结构 

2014年，全镇农用地 14416.8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9.97%，其中耕地 4695.0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2.79%；建设用地 3861.6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8.74%，

其中城乡建设用地 3272.0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5.88%；交通水利用地 561.1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72%；其他建设用地 28.48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14%；

其他土地 2325.3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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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14 年土地利用规模与结构表 

单位：公顷、% 

地类
 

面积
 

比重
 

土地总面积
 20603.82 100.00  

农用地 

耕地 4695.06 22.79  

园地 2168.32 10.52  

林地 5165.01 25.07  

其他农用地 2388.44 11.59  

合计
 14416.83 69.97  

建设用

地 

城乡建

设用地 

城镇建设用地 1777.44 8.63  

农村居民点用地 1436.23 6.97  

采矿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58.39 0.28  

小计
 3272.06 15.88  

交通水利用地 561.11 2.72  

其他建设用地 28.48 0.14  

合计
 3861.65 18.74  

其他土

地 

水域 1883.78 9.14  

自然保留地 441.56 2.14  

合计
 2325.34 11.29  

注：数据统计来源于湘阴县 2014 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库，并按照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县乡级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规划基数转换与各类用地布局指导意见（试行）通知》（国土资厅发〔2009〕10 号）的要求进行

数据转换。 

二、土地利用特点 

1、可开发的后备土地资源不足，人地矛盾突出 

全镇其他土地 2325.34 公顷，其中自然保留地 441.5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14％。 

2、农村居民点利用率低下，布局零散 

全镇农村居民点布局散乱，内部空闲地较多，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较高，宅基

地利用粗放。 

3、非农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矛盾突出 

文星镇为湘阴县中心城区所在地，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工矿建设

以及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加，造成建设用地扩张与农用地保

护之间矛盾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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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指导思想与原则 

第一节  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全面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

约集约用地制度；以创建“一极三宜”江湖名城为目标，全面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构建集约、高效、环保的土地利用新模式，不断提高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 

二、规划原则 

1、严格保护耕地原则。坚持从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出发，严

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坚持耕地保护数量和质量并举；

积极推进土地综合整治，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2、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原则。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以节约集约利

用土地为核心，合理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推进土地利用方式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挖潜、

由粗放低效向集约高效转变，不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3、统筹发展原则。根据本镇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立足本镇土地资源，统筹安

排各类用地，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4、保护生态环境原则。立足构建良好生态环境，倡导生态型土地利用方式，

保障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5、加强宏观调控原则。加强完善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增强土地规划参与宏

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6、因地制宜原则。本规划编制应充分尊重本镇的实际情况，结合本区域的经

济社会发展的特色制定规划方案和提出实施措施，确保规划充分体现地方特色。 

第二节  土地利用战略 

一、战略目标 

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紧紧围绕“构筑

先进制造业、临港产业、物流和滨湖休闲旅游为主的特色滨湖镇”的发展战略，努

力使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得到合理调整，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取得明显进展，耕地特

别是基本农田得到有效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高，土地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更好地促进全镇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战略重点 

1、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严格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加强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条件，提高耕地资源质量，引导农用地向规模经营的农

户和企业集中。 

2、优先保障交通、水利、民生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的需求。 

3、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 

4、根据上级规划下达的控制指标，确定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和布局。 

5、科学安排新农村建设用地，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向集镇、中心村集中，加

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 

三、发展定位 

以建设“一极三宜”江湖名城为目标，充分利用依江伴湖区位优势和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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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以左宗棠文化园、洞庭湖风光保护和开发利用为重点的旅游产业发展，坚

持以传统产业和文化旅游为基础，走工业立镇、旅游兴镇之路，大力发展二三产业

和休闲旅游，把文星镇建设成为经济实力强、配套设施完善、交通便捷、环境优美

的山水之城、人文之城、宜居之城。 

第三节  土地利用规划目标 

一、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至 2020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4377.00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3624.00

公顷；2006-2020年，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面积不低于 756.66公顷。 

二、建设用地控制目标 

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4833.03 公顷以内，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

制在 4160.66公顷以内，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控制在 3375.74公顷以内。 

2006-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2271.27 公顷以内，其中占用农用地

控制在 2188.77公顷以内，占用耕地控制在 478.83公顷以内。 

表 2-1  文星镇主要规划目标表 

单位：公顷 

指标名称
 2005

年
 2020

年
 

指标属性
 

总量目标 

耕地保有量 4863.25 4377.00  约束性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661.79 3624.00  约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 2931.35 4833.03 预期性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2456.76 4160.66 约束性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1104.46 3375.74 预期性 

增量目标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 2271.27 预期性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 2188.77 预期性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 478.83 约束性 

补充耕地任务量 — 756.66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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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第一节 农用地结构调整 

在保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调整农业用地结构和布局，因地制宜安排耕地、园

地、林地等各类用地。 

农用地由 2005年的 15169.08公顷调整到 2020年的 13674.20公顷，比 2005年

净减少 1494.8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由 2005 年 73.62%调整到 2020 年的

66.37%。 

一、耕地 

严格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结合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积极推进土地

综合整治，确保耕地保有量目标得以实现。 

耕地由 2005年的 4863.25公顷调整到 2020年的 5138.58公顷，净增加 275.3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由 2005年的 23.60%调整到 2020年的 24.94%。 

二、园地 

加大科技投入，重点挖掘现有园地的生产潜力。 

园地由 2005年的 2443.48公顷调整到 2020年的 1956.66公顷，净减少 486.8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由 2005年的 11.86%调整到 2020年的 9.50%。 

三、林地 

严格控制各项建设工程征占生态林地；重点加强主要公路沿线防护林保护和建

设；加强低效林地的改造，加快受损林地的恢复和重建。 

林地由 2005年的 5296.76公顷调整到 2020年的 4567.51公顷，净减少 729.2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由 2005年的 25.71%调整到 2020年的 22.17%。 

四、其他农用地 

保障用于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及提高农用地综合生产能力必需的其他农用

地面积。 

其他农用地由 2005年的 2565.59公顷调整到 2020年的 2011.45公顷，净减少

554.1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由 2005年的 12.45%调整到 2020年的 9.76%。 

第二节 建设用地结构调整 

实现建设用地与人口协调增长，提高建设用地保障科学发展的能力，从严控制

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建设用地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根据上级下达的控制指标，

优先保障交通、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用地需求；满足必需的城镇建设用地、其他

独立建设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需求；结合新农村建设，满足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必需的村庄建设用地需求。 

建设用地由 2005年的 2931.35公顷调整到 2020年的 4833.03公顷，比 2005年

净增加 1901.68 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由 2005 年的 14.23%调整到 2020 年的

23.46%。 

一、城乡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由 2005年的 2456.76公顷调整到 2020年的 4160.66公顷，净增

加 1703.9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由 2005年的 11.92%调整到 2020年的 20.19%。 

其中：城镇用地由 2005年的 945.59公顷调整到 2020年的 2403.81公顷，净增

加 1458.2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由 2005年的 4.59%调整到 2020年的 11.67%。 

农村居民点用地由 2005年的 1352.30公顷调整到 2020年的 784.92公顷，净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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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567.38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由 2005年的 6.56%调整到 2020年的 3.81%。 

采矿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由 2005年的 158.87公顷调整到 2020年的 971.93公

顷，净增加 813.0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由 2005年的 0.77%调整到 2020年的

4.72%。 

二、交通水利用地 

交通水利用地由 2005年的 457.43公顷调整到 2020年的 615.25公顷，净增加

157.8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由 2005年的 2.22%调整到 2020年的 2.99%。 

三、其他建设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由 2005年的 17.16公顷调整到 2020年的 57.12公顷，净增加 39.9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由 2005年的 0.08%调整到 2020年的 0.28%。 

第三节 其他土地结构调整 

其他土地由 2005年的 2503.39公顷调整到 2020年的 2096.59公顷，比 2005年

净减少 406.80公顷。其他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由 2005年的 12.15%调整到 2020

年的 10.18%。 

第四章 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按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要求，严格保护耕

地，加强基本农田建设，推进土地综合整治，提高耕地的综合生产能力。 

第一节 严格保护耕地 

一、明确耕地保护责任 

完善耕地目标责任制，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保护目标负总

责。规划期内，耕地保有量目标不低于 4377.00 公顷，实际落实耕地面积 5138.58

公顷。 

二、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按照不占或尽量少占耕地、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强化对城乡各类建设占

用耕地的控制和引导。通过严格的供地政策，制定项目用地控制指标、严格市场准

入条件等措施，从源头上减少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加强建设项目选址和用地的评价

和论证，建设项目选址必须把减少占用耕地作为首选的重要因素。 

2006-2020年全镇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控制在 478.83公顷以内。 

三、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各类非农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必须按照“占多少，补多少”和“占优补优，

占水田补水田”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

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湖南省的规定缴纳

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 

四、加大耕地管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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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数量、质量和生态全面管护的要求，依据耕地等级实施差别化管护。加大

中低产田改造力度，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推广节水抗旱技术，大力实施“沃土

工程”、“移土培肥”等重大工程，提高耕地综合生产力，充分发挥耕地的生产、生

态功能。 

五、确保补充耕地质量 

加强对占用和补充耕地质量的评定，从数量和产能两方面严格考核耕地“占补

平衡”。严格执行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积极实施耕作层剥离工程，剥离建设

占用耕地的耕作层，用于新开垦耕地的质量建设。 

第二节 加强基本农田保护 

一、科学调整基本农田布局 

结合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将城镇周边、交通沿线现有易被占用的优质耕地优先

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将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优先划为基本农田，将不符合规划要求

的基本农田划出，确保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基本稳定、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的要

求，最大限度地保障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实有耕地面积基本稳定和国家粮食安

全。 

规划到 2020 年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不低于 3624.00 公顷，实际落实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 3625.26公顷，比上级下达目标多 1.26公顷。 

二、加强基本农田建设 

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加强直接为基本农田服务的

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建设。 

三、加强基本农田保护 

1、实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责任制，把基本农田保护情况纳入政府目标和领导

政绩考核指标； 

2、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设立保护牌和标志，层层建立保护网络，将责

任落实到人； 

3、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土地动态监测，定期和不定期开展基本农田保护检查，

严肃查处各类违法侵占基本农田行为； 

4、设立举报投诉电话，强化耕地和基本农田违法行为的监督机制； 

5、建立基本农田信息系统，做好基本农田的备案、建设和变化情况的信息管

理。 

第三节 推进土地综合整治 

一、大力开展农用地整理和农村建设用地整治 

围绕“两型社会”建设，以农用地整理为平台，推进“田、水、路、林、村”综合

整治。按照建设现代农业、稳定粮食生产，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的要求，稳步推

进农村建设用地整治。 

2006-2020年，全镇通过农用地整理补充耕地 105.24公顷，通过农村建设用地

整治补充耕地 89.04公顷。 

二、积极开展土地复垦 

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经济可行的要求，立足优先农业利用、鼓励多用途

使用和改善生态环境，加快废弃土地的复垦，合理安排复垦土地的利用方向。 

2006-2020年，全镇通过土地复垦补充耕地 16.31公顷。 

三、适度开发耕地后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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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耕地后备资源的开发

利用，提高新开垦耕地的质量和产出率。 

2006-2020年，全镇通过土地开发补充耕地 546.07公顷。 

第五章 建设用地空间布局与管制 

按照建设“两型社会”的要求，切实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优化城乡建设

用地结构和布局，加强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充分发挥土地的调控作用，提高建设用

地保障科学发展的能力。 

第一节 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一、合理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和增量 

严控建设用地总量和建设用地增量，加强建设用地空间管制，优化城乡建设用

地结构和布局，创新土地利用模式，不断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二、引导城镇用地内部结构调整 

遵循“控制总量、盘活存量、节约挖潜、集约高效”的原则，积极盘活存量建设

用地，加强城镇工矿闲散用地整合，鼓励低效用地增容改造和深度开发；合理调整

城镇工矿用地供应结构，切实提高生态用地比例。 

三、规范整合农村建设用地 

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政策，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 

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切实搞好村镇规划，合理引导农民相对集中居

住，促进自然村落适度撤并，逐步形成既保持湖湘传统特色、又适应现代农业和农

村发展要求，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用地格局；合理安排农村宅基地，禁止超标准占

地建房，逐步解决现有宅基地超标问题；引导和规范农村闲置宅基地合理流转，农

民新建住房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 

在城镇规划区范围内，原则上不再进行单宗分散的宅基地分配，鼓励集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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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新居。农村建房应优先选择原址重建，或充分利用村内存量建设用地、未利用

地，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村内有空闲宅基地尚可利用的，原则上不得批准新宅基

地。采取有效措施，多渠道推进“空心村”治理和旧宅基地复垦。鼓励结合集镇建设、

新农村建设、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因地制宜推进集镇和中心村建设，引导农民逐步

向集镇及规划的居民点有序集中。 

四、统筹安排基础设施用地 

整合交通用地，严格项目用地管理，大力推广节地技术，促进便捷、通畅、高

效、安全的综合交通网络的形成。 

合理安排水利设施用地，加大防洪、水库扩建、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的建设力

度，着力构建防洪减灾体系和水资源保障体系，确保防洪堤和水库扩建等水利设施

项目用地。 

第二节 建设用地规模与布局 

一、城乡建设用地 

1、城镇用地 

2020 年城镇用地控制在 2403.81 公顷以内；2006-2020 年安排新增城镇用地

1622.81公顷，其中占用耕地控制在 320.26公顷以内。 

规划期内，文星镇构建 “一江一湖三个功能区”的城市格局。“一江”是指湘江；

“一湖”是东湖；“三个功能区”是指老城区、新城区和漕溪港工业物流区。 

2、农村居民点用地 

2020年农村居民点用地控制在 784.92公顷以内；2006-2020年安排新增农村居

民点用地 264.55公顷，其中占用耕地控制在 52.46公顷以内。 

为适应城镇化和人口转移的需要，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和新农村及生态文明村建

设，综合村庄整治，积极引导村庄集中，促进村庄紧凑发展、集中建设，为各项基

础设施配套建设创造条件，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村庄用地的相对集中化和集约

化。 

3、采矿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2020年采矿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控制在 971.93公顷以内；2006-2020年新增采

矿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888.56公顷，其中占用耕地控制在 32.57公顷以内。 

二、交通水利用地 

2020年交通水利用地控制在 615.25公顷以内；2006-2020年新增交通水利用地

352.28公顷，其中占用耕地控制在 55.62公顷以内。 

规划期内安排的新增交通水利用地项目主要有国道 G240湘阴段、平益高速、

人民医院西侧生活干道、旭东路、岳长城际铁路、漕溪港区等。 

三、其他建设用地 

2020年其他建设用地控制在 57.12公顷以内；2006-2020年新增其他建设用地

51.18公顷，其中占用耕地控制在 17.82公顷以内。 

规划期内，以左宗棠文化园为中心，打造左宗棠文化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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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为加强对城乡建设用地的空间管制，根据土地管理需要，因地制宜地将规划范

围内的土地划分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三个区域。 

一、允许建设区 

1、范围 

包括镇域内规划期间保留现状建设用地和规划新增建设用地。全镇划定允许建

设区 4927.59公顷。 

2、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城镇、村庄或工矿建设发展使用，具体土地利用安排

应与依法批准的相关规划相协调； 

（2）区内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受规划指标和年度计划指标约束，应统筹增量与

存量用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规划实施过程中，在允许建设区面积不改变的前提下，其空间布局形态可依程

序进行调整，但不得突破建设用地扩展边界。 

二、有条件建设区 

1、范围 

主要为城镇村建设预留的发展用地。全镇划定有条件建设区 289.21公顷。 

2、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符合规定的，可作为允许建设区，依程序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

续，同时核减允许建设区相应用地规模； 

（2）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允许建设区土地全部用完，经评估确认存量建

设用地达到集约用地要求的，区内土地可安排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 

（3）规划期内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需调整按规划修改处理，

严格论证，报规划审批机关批准。 

三、限制建设区 

1、范围 

包括镇域内除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外的土地。全镇划定限

制建设区 15387.02公顷。 

2、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是开展土地综合整治和基本农田建设的主

要区域； 

（2）区内禁止城镇、村庄建设，严格控制线性基础设施和独立建设项目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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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土地用途分区与管制规则 

根据土地利用的主导用途、限制条件，按照土地用途管制的要求，将全镇土地

划分为七个土地用途区。包括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林业用地区、城镇建

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区和风景旅游用地区。为限制不合理的土地

开发利用行为，保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分区目标的实现，特制定各

土地用途区用途管制规则，各土地用途区内土地利用必须严格遵循管制规则。 

一、基本农田保护区 

全镇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 4056.04公顷。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作基本农田和直接为基本农田服务的农村道路、农田水

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用地； 

（2）鼓励区内现有非农业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通过整理、复垦调整为

基本农田，区内确实不能通过整理、复垦调整为基本农田的非农业建设用地和其它

零星农用地，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 

（3）区内耕地在不破坏耕作层的前提下，可调整为其他类型的农用地，但仍

依照本区管制规则进行保护和管理； 

（4）不得破坏、污染和荒芜区内土地，不得在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沙、

采石、取土、采矿、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 

（5）严禁占用基本农田进行非农业建设（高压线塔基、地下管线、通讯基站

等除外）；严禁占用基本农田挖鱼塘、种树和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活动；严禁以建设“现

代农业园区”或者“设施农业”等任何名义，占用基本农田变相从事房地产开发；严

禁将基本农田纳入退耕还林范围；严禁擅自通过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改变基本

农田区位。 

二、一般农地区 

全镇划定一般农地区 2888.08公顷。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为一般农田、园地、畜禽水产养殖地和直接为农业生产服

务的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用地； 

（2）鼓励区内现有非农业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优先整理、复垦或调整为耕地，

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整理、复垦或调整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不得

擅自将区内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 

（3）不得破坏、污染和荒芜区内土地，不得在区内进行采石、挖沙、取土等

活动； 

（4）严禁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油气井、高压线塔基、地下管线、

通讯基站以及不宜在居民点内配置的基础设施项目除外）。 

三、林业用地区 

全镇划定林业用地区 4665.00公顷。 

管制规则： 

（1）鼓励区内现有非农业建设用地和其他土地按其适宜性调整为林地或其他

类型的农用地，区内确实不能调整为林地的非农业建设用地，可保留现状用途，但

不得扩大面积；不得擅自将区内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 

（2）严禁占用区内土地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取土等活动；严禁占用

区内林地、耕地进行非农业建设（油气井、高压线塔基、地下管线、通讯基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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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在居民点内配置的基础设施项目除外）；严禁以开垦耕地等名义，毁坏生态公

益林，破坏生态环境。 

四、城镇建设用地区 

全镇划定城镇建设用地区 2439.18公顷。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城镇建设； 

（2）鼓励区内建设优先利用现有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 

（3）区内土地利用必须符合城镇建设规划； 

（4）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前，应当按原用途使用，严禁荒芜。 

五、村镇建设用地区 

全镇划定村镇建设用地区 1458.33公顷。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村庄建设； 

（2）鼓励区内建设优先利用现有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 

（3）区内土地使用必须符合村庄建设规划； 

（4）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前，应当按原用途使用，严禁荒芜。 

六、独立工矿区 

全镇划定独立工矿区 971.39公顷。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居民点外原有企业发展用地及规划的企业发展用地； 

（2）鼓励区内因生产建设挖损、塌陷、压占的土地及时复垦；鼓励区内建设

优先利用现有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 

（3）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前，应当按原用途使用，严禁荒芜。 

七、风景旅游用地区 

全镇划定风景旅游用地区面积 60.27公顷。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旅游、休憩及相关文化活动； 

（2）区内土地使用应当符合风景旅游区规划； 

（3）区内影响景观保护和游览的土地，应在规划期间调整为适宜的用途； 

（4）在不破坏景观资源的前提下，允许区内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和适度的

旅游设施建设； 

（5）严禁占用区内土地进行破坏景观、污染环境的生产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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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土地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 

第一节 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根据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将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生物多样性保护

功能重要区、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水土流失敏感区等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方案。  

二、严格管控措施 

生态红线区域实行分级管理，一级管控区是生态红线的核心，包括自然保护区

和饮用水源保护区，实行最严格的管控措施，严禁一切形式的开发建设活动；二级

管控区以生态保护为重点，实行差别化的管控措施，严禁有损主导生态功能的开发

建设活动。 

第二节 土地生态体系构建 

遵循“生态优先”的原则，结合文星镇的实际情况，构建“廊道”式土地生态屏障，

探索环境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加强城区内部公共绿地系统、湘江流域生态建设，

构建景观环境优美的沿江风光带、生态良好的生态体系。 

第三节 土地生态环境建设 

1、统筹规划，合理开发保护湘江、洞庭湖等重要水域。 

2、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全面改善城乡环境。 

3、推进封山育林、植树造林等生态工程。 

4、推进湘阴五水厂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5、重点建设基本农田保护区，巩固退耕还湖成果，实行生态建设与产业开发

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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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一节 法律法规措施 

明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土地利用调控上的主导地位。建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实施的巡回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规划实施的责任主体。 

第二节 行政管理措施 

实施严格的用途管制，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扩大用地范围和改变土地用

途，对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用地节约、耕地占补平衡落实的建设项目，方可办理土

地用途转用许可；不符合规划而又确需转用的，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修改并获批准后，

方可办理土地用途规划许可。 

第三节 经济调控措施 

从土地出让金优惠、配套减免、容积率提高、用地审批等方面建立土地集约利

用水平提高的激励机制；实行土地有偿使用，逐步建立盘活存量、控制非农建设用

地增量的用地约束机制。 

第四节 社会监督措施 

逐步建立和完善规划听证、公众参与及公示制度，明确规划程序中公众的职责

与权益、参与渠道与途径，通过集思广益，比较准确地表达社会需求，调整土地利

用的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减少决策失误。 

第五节 科技管理措施 

加强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系统（RS）、全球定位系统（GPS）以及土地

管理信息系统（LIS）等现代科技手段在土地资源管理中的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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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附则 

一、规划文件 

本规划由文本、图件、说明三部分组成。规划文本和图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规划说明是对规划文本的具体解释。 

二、规划实施 

本规划自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施行。由文星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

现行规划同时废止。 

三、规划解释 

本规划由文星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四、规划效力 

本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进行各

项土地利用、开发、整治、保护活动，都必须遵循本规划，凡涉及土地利用的各专

项规划必须与本规划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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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附表 1  文星镇 2006-2020年主要指标控制表 

单位:公顷 

指标名称 2005年 2020年 指标属性 

总量目标 

耕地保有量 4863.25 4377.00  约束性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661.79 3624.00  约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 2931.35 4833.03 预期性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2456.76 4160.66 约束性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1104.46 3375.74 预期性 

增量目标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 2271.27 预期性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 2188.77 预期性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 478.83 约束性 

补充耕地任务量 — 756.66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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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文星镇落实上一级土地利用规划指标情况表 

单位：公顷 

指标名称 上级规划下达数（1） 本镇规划数（2） 本镇落实数(3) （3）-（2） 

耕地保有量 4377.00  4377.00  5138.58  761.58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3624.00  3624.00  3625.26  1.26  

建设用地总规模 4833.03  4833.03  4833.03  0.0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4160.66  4160.66  4160.66  0.00  

城镇管控用地规模 3375.74  3375.74  3375.7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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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文星镇 2006-2020年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类
 

2005
年

 2014
年

 2020
年

 

规划期间面积增减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土地总面积
 20603.82  100.00  20603.82  100.00  20603.82  100.00  0.00  

 
 

农用地 

  

合计
 15169.08  73.62  14416.83  69.97  13674.20  66.37  -1494.88  

耕地 4863.25  23.60  4695.06  22.79  5138.58  24.94  275.33  

园地 2443.48  11.86  2168.32  10.52  1956.66  9.50  -486.82  

林地 5296.76  25.71  5165.01  25.07  4567.51  22.17  -729.25  

其他农用地 2565.59  12.45  2388.44  11.59  2011.45  9.76  -554.14  

合计
 2931.35  14.23  3861.65  18.74  4833.03  23.46  1901.68  

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 

小计
 2456.76  11.92  3272.06  15.88  4160.66  20.19  1703.90  

城镇用地 945.59  4.59  1777.44  8.63  2403.81  11.67  1458.22  

农村居民点用地 1352.30  6.56  1436.23  6.97  784.92  3.81  -567.38  

采矿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158.87  0.77  58.39  0.28  971.93  4.72  813.06  

交通水利用地 457.43  2.22  561.11  2.72  615.25  2.99  157.82  

其他建设用地 17.16  0.08  28.48  0.14  57.12  0.28  39.96  

其他土地 

合计
 2503.39  12.15  2325.34  11.29  2096.59  10.18  -406.80  

水域 2075.66  10.07  1883.78  9.14  1820.90  8.84  -254.76  

自然保留地 427.73  2.08  441.56  2.14  275.69  1.34  -152.04  

附表 4  文星镇 2006-2020年耕地保有量规划表 

单位:公顷 

  2005年耕地面积 

规划期间增加耕地 规划期间减少耕地 规划期间净增

减 

期末耕地面积 

基本农田落实

面积 增加合计 耕地整理 村庄整理 土地开发 土地复垦 减少合计 建设占用 其他 

规划期 4863.25 756.66  105.24  89.04  546.07  16.31  481.33  478.83  2.50  275.33  5138.58  36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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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文星镇 2006-2020年建设用地规模控制表 

单位:公顷 

项目 2005年规模 

2006-2020年新增用地规模 

净增减 2020年规模 

新增用地 新增建设用地 占用农用地 占用耕地 

一、城乡建设用地 2456.76 2775.92 1968.8 1912.11 405.39 1703.9 4160.66 

1、城镇用地 945.59 1622.81 1259.45 1217 320.36 1458.22 2403.81 

2、农村居民点用地 1352.3 264.55 250.88 247.35 52.46 -567.38 784.92 

3、采矿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158.87 888.56 458.47 447.76 32.57 813.06 971.93 

二、交通水利用地 457.43 352.28 264.34 249.42 55.62 157.82 615.25 

三、其他建设用地 17.16 51.18 38.13 27.24 17.82 39.96 57.12 

总计 2931.35 3179.38 2271.27 2188.77 478.83 1901.68 4833.03 

附表 6  文星镇 2006-2020年土地用途分区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行政单位 

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般农地区 林业用地区 城镇建设用地区 村镇建设用地区 独立工矿区 风景旅游用地区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文星镇  4056.04  24.53  2888.08  17.46  4665.00  28.21  2439.18  11.84  1458.33  7.08  971.39  4.71  60.27  0.36  



 

 20

附表 7  文星镇 2016-2020年重点建设用地项目规划表 

单位:公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备注 

一 交通 

1 
岳长城际铁路 新建   

2 
汨益城际铁路 新建   

3 
平益高速公路 新建   

4 
国道 G240 湘阴段 新建   

5 
人民医院西侧生活干道、旭东路 新建   

6 
漕溪港区 扩建 2000 吨级 

7 
湘阴火车站 新建   

二 水利 

1 
湘江航道 扩建   

2 
湘阴五水厂 新建   

3 
文星镇排水工程建设项目 新建 选址未定 

三 环保 

1 
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 新建   

2 
湘阴县乡镇垃圾中转站建设项目（共 15 个点） 新建 选址未定 

四 能源 

1 
岳阳湘阴文星风电场建设项目 新建   

五 旅游设施 

1 
东湖生态公园 新建   

2 
体育公园 新建   

3 
湘阴烈士陵园 新建   

六 民生工程 

1 
白泥湖戒毒康复中心 新建 

  



 

 21

附表 8  文星镇 2006-2020年地类调整平衡表 

单位:公顷 

地类 
规划基期

现状面积 

规划期间调整至其他地类 

期间减少 净增减 
规划目标

年面积 

农用地 建设用地 其他土地 

合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用

地 
合计 城镇 

农村居民

点用地 

采矿及其

他独立建

设用地 

交通水利

用地 

其他建设

用地 
合计 水域 

自然保留

地 

土地总面积
 20603.8 1240.92 756.66 188.37 262.08 33.81 3179.38 1622.81 264.55 888.56 352.28 51.18 2.5 0 2.5 2735.8 -1494.88  20603.8 

农

用

地 

合计
 15169.1 544.53 517.73 0 26.8 0 2188.77 1217 247.35 447.76 249.42 27.24 2.5 0 2.5 2735.8 -1494.88  13841.3 

耕地 4863.25 0 0 0 0 0 478.83 320.36 52.46 32.57 55.62 17.82 2.5 0 2.5 481.33 275.33  5138.58  

园地 2443.48 325.44 325.44 0 0 0 349.75 265.47 12.46 46.17 22.98 2.67 0 0 0 675.19 -486.82  1956.66  

林地 5296.76 87.05 87.05 0 0 0 904.28 338.6 169.65 250.77 139.49 5.77 0 0 0 991.33 -729.25  4567.51  

其他农用地 2565.59 132.04 105.24 0 26.8 0 455.91 292.57 12.78 118.25 31.33 0.98 0 0 0 587.95 -554.14  2011.45  

建

设

用

地 

合计
 2931.35 369.59 105.35 188.37 42.06 33.81 908.11 363.36 13.67 430.09 87.94 13.05 0 0 0 1277.7 1901.68 4833.03 

城镇用地 945.59 0 0 0 0 0 164.59 0 0 164.59 0 0 0 0 0 164.59 1458.22  2403.81  

农村居民点用地 1352.3 352.03 89.04 188.37 42.06 32.56 479.9 186.71 0 194.62 86.57 12 0 0 0 831.93 -567.38  784.92  

采矿及其他独立

建设用地 
158.87 17.56 16.31 0   1.25 57.94 45.67 10.5 0 0.72 1.05 0 0 0 75.5 813.06  971.93  

交通水利用地 457.43 0 0 0 0 0 194.46 125.2 0.95 68.31 0 0 0 0 0 194.46 157.82  615.25  

其他建设用地 17.16 0 0 0 0 0 11.22 5.78 2.22 2.57 0.65 0 0 0 0 11.22 39.96  57.12  

其

他

土

地 

合计
 2503.39 326.8 133.58 0 193.22 0 82.5 42.45 3.53 10.71 14.92 10.89 0 0 0 409.3 -406.8 2096.59 

水域 2075.66 193.22 0 0 193.22 0 61.54 37.89 3.53 4.85 6.87 8.4 0 0 0 254.76 -254.76  1820.9 

自然保留地 427.73 133.58 133.58 0 0 0 20.96 4.56 0 5.86 8.05 2.49 0 0 0 154.54 -152.04  275.69 

期间增加 - 1240.92 756.66 188.37 262.08 33.81 3179.38 1622.81 264.55 888.56 352.28 51.18 2.5 0 2.5 4422.8 0.00  - 

 


